
附件 

台北 E大上課方式，請依本署指定之課程主題進行上課，

請特別注意部分課程須付費，如點選付費課程受處分人須

自行負擔，或點選免費課程。 

以下是申辦說明及圖例 

從會員登入處選擇臨時帳號進行登錄，輸入身分證字號及

姓名獲得密碼，即可使用身分證字號及密碼進行上課。受

處分人可由推薦課程清單中選取適合之法治教育課程進行

上課，上課之影音每十分鐘需要點選一次螢幕，最後全程

上完課程時，可在我的課程中選擇「學習紀錄」及即可看

到修課完成資訊及列印學習證明。 

台北 E大符合本署規定法治教育之相關課程約有 93堂，內

容含有預防酒駕、毒品相關法規、妨害性自主等多元化之

法治教育課程，請選擇符合之課程主題進行上課，相關課

堂詳見課程表。 

圖例說明會員登入點選臨時帳號 

 



臨時帳號之註冊頁面及登入畫面 

註冊畫面 登入畫面  

請依受處分人身分證及真實姓名進行註冊。 

 

上課之影音頁面 

 

 



課程結束時之上課資訊-依完成之課程列印上課證明 

 

每月僅可認證線上上課三小時課程，疫情結束後將不受理

認證線上上課時數。 

學習證明格式如下頁所示。 

  



學習證明之格式—學習證明上須為受處分人真實姓名，通

過日期須為本署公告資訊後，並符合按月上課認證。 

 
繳交方式如下： 
1.郵寄：新北地檢署觀護人室必要命令專股收(新北市

土城區金城路 2段 249號)。 
2.emill：aries419@mail.moj.gov.tw 
3.傳真：02-8260-1276(必要命令專股收)。 
  文件交寄後請來電 02-2262-2076分機 6274向法治

教育老師確認是否完成收件以確保個人時數認證相
關作業。 


